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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用单位特种工艺人员资格管理的基本要求 

第一条 目的 

为了规范民用核安全设备无损检验人员和焊工焊接操作工资格管理工

作，依据《民用核安全设备监督管理条例》(国务院第 500 号令)、《民用

核安全设备无损检验人员资格管理规定》（HAF602）（2007 年 12 月 28 日

发布）和《民用核安全设备焊工焊接操作工资格管理规定》（HAF603）（2007

年 12 月 28 日发布）制定本文件。 

第二条 适用范围 

本文中的特种工艺人员指从事或拟从事民用核安全设备制造、安装以

及在民用核设施现场维修工作的无损检验人员和焊工焊接操作工。 

本文中的聘用单位指聘用特种工艺人员进行相应民用核安全设备活动

的持有或拟持有相应核安全许可证件的境内单位。 

本文适用于聘用单位对特种工艺人员的资格管理工作。 

第三条 基本管理要求 

聘用单位应在运行的或拟运行的核安全质量保证体系中规定对特种工

艺人员的管理措施，保证民用核安全设备制造、安装焊接和无损检验活动

由合格的人员按照认可的程序和使用合格的设备进行。 

聘用单位应用书面程序确定特种工艺人员资格管理的各相关部门的职

责分工和接口控制。 

第四条 民用核安全设备特种工艺人员的选择和培训 

聘用单位应从本单位选取技术优秀的无损检验人员和焊工焊接操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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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民用核安全设备相应活动。 

聘用单位应对特种工艺人员进行核安全文化的教育，加强质量和核安

全意识，加强特种工艺和相关专业的学习，不断提高业务水平。 

特种工艺人员所属部门负责培养和培训，并推荐参加相应考核。 

第五条 特种工艺人员考试申报 

聘用单位应根据本单位进行的民用核安全设备活动的情况，确定能够

满足民用核安全设备无损检验和焊接活动的特种工艺人员数量和资质要

求。 

聘用单位负责根据《民用核安全设备无损检验人员资格管理规定》

（HAF602）和《民用核安全设备焊工焊接操作工资格管理规定》（HAF603）

推荐特种工艺人员参加相应的考核，确定考试申请项目，并负责其针对考

试的培训工作。 

第六条 民用核安全设备活动中的特种工艺人员资格管理 

聘用单位负责根据国家核安全局核发的统一焊工钢印号为新取得民用

核安全设备焊工制备焊工钢印。聘用单位应有书面程序规范焊工钢印的制

备，保管，使用，失效和补制等。 

聘用单位应有书面程序保证特种工艺人员的相应活动不超出焊工考试

合格项目适用范围内。 

聘用单位应有书面程序对民用核安全设备特种工艺人员进行质量评价

管理。如无损检验人员检验质量评价；焊工焊接操作工的焊接质量趋势分

析，焊接一次合格率等。 

该程序应规定在特种工艺人员取得相应资格后进行相应核安全设备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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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初期，对其实际工作能力进行评价的指标。对不能胜任相应核安全设

备活动的应重新培训考核或调离该岗位。 

该程序还应规定对特种工艺人员进行核安全设备活动质量进行评价的

指标。对发现已不能胜任相应核安全设备活动的应重新培训考核或调离该

岗位。 

聘用单位应有书面程序生成特种工艺人员连续操作记录，并进行动态

管理。 

聘用单位应有书面程序保证在特种工艺人员考试项目失效前 5 个工作

日内通知内部各相关部门，防止特种工艺人员无证操作。 

第七条 报告制度 

聘用单位每六个月向国家核安全局和对该焊工进行考核的考核中心报

送焊工连续操作记录；每年向国家核安全局报送无损检验人员连续操作记

录。 

出现以下情况，聘用单位应及时上报国家核安全局： 

民用核安全设备无损检验人员违反操作规程导致无损检验结果报告严

重错误； 

民用核安全设备无损检验人员伪造检验数据，出具虚假检验结果或者

结论； 

民用核安全设备焊工焊接操作工违反操作规程，导致严重焊接质量问

题 

第八条 文件生效 

聘用单位应在本文件生效半年内完成相关文件编制和制度建设工作。 


